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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常去看她的。”

“她老伴儿如果泉下有知， 也可以安心了。”

“这都是我们村委会的本职工作， 特别感谢法官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故事开始在很平常的一个上午。 作为驻村法官， 我像往常一样去村里走访。

快结束的时候， 村委会张书记提出， 希望我能再留一会儿。

于是， 在村委办公室里， 我用一个小时时间了解了一位老人的故事……

一位特殊的老人

王某年逾六旬， 当年是上海的

女知青， 到崇明后与盛某相识并结

婚，从此便扎根在崇明。

王某之后患上了精神疾病，经

鉴定是一级智力残疾， 夫妻俩一直

没要孩子。

“盛某对王某蛮好，在他的悉心

照顾下， 王某的病情一直比较稳

定。 ”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然而，没想到的是，不久前，盛

某突发疾病去世， 两人从此天人永

隔。 丈夫的骤然去世给王某带来了

巨大的打击，导致精神疾病复发，行

为开始出现异常。

对丧偶的王某保持密切关注的

村委会见状， 第一时间将她送往精

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

“现在王某的病情已经好转，很

快就能出院了。 ”

患有精神残疾、生活需要照料、

膝下没有子女、 父母过世多年……

我暗暗将王某的情况一一记下，这

位已过耳顺之年的老人接下来要怎

么度过晚年呢？

“现在有一家福利院愿意接收

王某。”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经

过多次向残联、 妇联、 民政部门等

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在多方配合努

力下， 王某出院后的日子怎么过终

于有了一点眉目。

“但是， 根据福利院的相关规

定， 需要监护人配合办理手续。”

张书记双手紧扣， 无奈地皱着

眉头： “可是， 她哪里还有什么监

护人呢？”

一时之间， 大家都沉默了。

“我来想想办法吧。” 感受到

了村委的着急和无奈， 我先给他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次特别的程序

王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患有精神疾病， 一定是法律上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吗？

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话，谁是王某最合适的监护人人选？

根据审判实践， 最常规的做法

是首先通过司法鉴定对王某的民事

行为能力进行评估。但是，司法鉴定

的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好几个月，

而王某现在急需人照顾， 而且司法

鉴定的费用对于王某的家庭而言是

笔不小的开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带着疑问，我开始走访调查。

第一站， 来到了精神卫生中

心， 希望通过王某的主治医生了解

更多关于她现在的情况。

医生告诉我们， 王某患有精神

分裂症，社会功能受损，无自制力。

经过治疗，目前病情稳定，达到出院

标准，但出院后需要悉心照料、定时

服药。

通过和医生的交流， 已经基本

可以确认，从法律上看，虽然还不能

确定王某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但至少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

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 为了更好地保护王某的

合法权益， 也为了让她的后半生能

得到妥当的照顾， 确实有必要为王

某确定监护人。

第二站， 又回到了王某生活了

大半辈子的村庄。

在王某家中， 我见到了王某的

婆婆。家里墙皮脱落严重、四壁斑驳

残破， 已逾九十高龄的老太太头发

已经花白，步子也有些蹒跚，但话语

里满是对儿媳未来的担忧：“法官，

你们不用担心我，我身子骨还行，亲

戚晚辈也时常过来照应。我就是愁，

不知道儿媳现在怎么样了， 以后又

该怎么办。 ”

熟悉王某家庭情况和亲属关系

的村民纷纷热情地向我反映情况。

“以前听王某说起过，她父母过

世多年了，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

姐姐。 ”

“王某的哥哥、姐姐都在市区生

活，年纪也大了，姐姐偶尔会来看看

她，哥哥我们没有见到过。 ”

听了乡亲们的叙述， 我渐渐理清

了思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王某的

哥哥和姐姐作为她的近亲属， 可以担

任监护人。

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我联系上了

王某的哥哥、姐姐，但进展并不顺利。

王某的姐姐表示，自己年事已高、

身体欠佳， 频繁往返于市区和崇明实

在力不从心， 也确实没有条件把妹妹

带至市区照顾，只好放弃监护人资格，

并手写了一封放弃监护承诺书。

另一边， 王某的哥哥在几通电话

里对于是否愿意照顾妹妹余生始终闪

烁其词、 语焉不详。 为了明确王某哥

哥的监护意向， 我约他到法院进行面

对面谈话， 考虑到他工作日在市区工

作走不开， 我将时间定在了周六。

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 王某的哥

哥先向我絮叨成年人的生活多么不容

易，又向我咨询父母遗产如何分割。当

我告知他监护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并

再次征询他是否愿意做王某的监护人

时，他仍含糊答复“我再考虑考虑”。

鉴于王某出院在即， 我给王某哥

哥下了“最后通牒”，无论是否愿意做

监护人， 一周内必须给人民法院明确

的答复，然而一周过去了，王某的哥哥

依然没有就监护事宜明确表态。

一份郑重的申请

姐姐放弃监护，哥哥态度模糊，且

谈话中， 王某的哥哥几次提到父母遗

产的继承问题，看来他们兄姊三人的

父母去世时并未就遗产作出处理，这

就隐藏了一个新的纠结点：王某与兄

姊有可能在父母遗产问题上发生诉

讼，如果将王某哥哥指定为王某的监

护人， 今后或许会造成新的诉讼僵

局，不利于王某权利的保护，也不利

于这个家庭今后财产的处置。

看来，近亲属做监护人的思路未

必是最优解。

还有谁是合适的监护人呢？

我将目光转向了村委会。 根据

《民法典》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

格的人的，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

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村委会是最贴近群众的一级基

层组织， 对王某的情况比较熟悉，此

前也为王某做了一些工作，如果能由

村委会作为监护人，既能充分发挥基

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又能更好维护王

某的合法权益。

考虑再三后，我询问村委会是否

愿意担任王某的监护人，没想到村委

会很快就有了音信。

“我们一直在向残联、妇联反映

王某的情况，为的就是她能有个好着

落。 ”张书记向我表示，他已经征询过

大家的意见，村委会愿意做王某的监

护人，并且承诺会履行好监护责任。

村委会的答复让我感受到了基

层组织的责任与担当。 经过释明，几

天后，村委会便向人民法院递交了宣

告王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

定村委会为监护人的申请书。

一个好的着落

考虑到与王某在生活上的联系

密切度、 代办日常事务便利性等因

素， 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我们最终依法指定村委会为王某的

监护人。 为表郑重，我在法庭内国徽

下向村委会送达了判决书，并专门组

织了一次谈话，再次向村委会告知监

护人的职责和义务，希望村委会能妥

善照顾好王某。

张书记表示，他们会继续积极向

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努力帮王某创造

更好的养病条件。

不久后， 当我再一次回访时，张

书记告诉我，王某已经从精神卫生中

心搬进了一家福利院。

“福利院还在入院费用上给予了

优惠，王某的养老金和残疾人补助金

足以覆盖全部费用。 ”

“王某的婆婆也蛮好的，乡亲们

照应着，我们也会多留心多使力的。 ”

“非常感谢人民法院的工作，解

决了王某监护人的问题，后面才这么

顺利。 ”张书记的愁容不再，取而代之

的是释怀的微笑。

“不用谢。 这也是我们的本职工

作，我们的初衷都一样，都希望她有

个好着落。 ”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是每一位老人的殷殷期

盼，是家事也是国事。“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作为法官，其实在办理这类案

件时往往并不会碰到多么多疑难复

杂的法律问题，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

的心力，真正做到多想一点、多跑一

点、多做一点，用心用情找出老年人

权益保护的最优解， 才能把案子办

好，让司法温度照亮更多“夕阳红”。

（本案主审法官： 顾硕， 崇明区人民

法院审委会委员、 民事审判庭庭长）

□ 顾硕 胡春

“我们都希望

她有一个

好着落”

崇明法院供图


